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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4_B8_AA_E

4_BA_BA_E7_BB_8F_E8_c46_77371.htm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《关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业务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

财税[2001]78号）规定：“自2001年5月1日起，对废旧物资回

收经营单位销售其收购的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。” 根据国家

税务总局《关于加强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和使用废旧物资

生产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4]60号）规定

：“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业务有

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1]78号）所称”废旧物资回

收经营单位“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（不包括个人和

个体经营者）： （一）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，从事废旧

物资回收经营业务的单位。 （二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及仓储

地。 （三）财务会计核算健全，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。 凡

不同时具备以上条件的，一律不得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。 个

体纳税人从事废旧物资回收不在免税范围之内，应该照章纳

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